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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

垫农发〔2023〕48 号

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

垫 江 县 财 政 局

关于印发《2023 年垫江县实际种粮农民
一次性补贴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应对农资价格上涨对 2023 年种粮农民的实际支出影响，

根据重庆市财政局、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《2023 年重庆市实

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渝财农〔2023〕23 号）

要求，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、垫江县财政局制定了《2023 年

垫江县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将此方案

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方案，确保资金及时发放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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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垫江县财政局

2023 年 5 月 17 日



- 3 -

2023 年垫江县实际种粮农民
一次性补贴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重庆市财政局、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《关于下达

2023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预算及做好相关项目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3〕23 号）要求，结合垫江县实

际情况和行业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重要意义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为应对农资价格上涨对实

际种粮农民支出的影响，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，稳定农民预期，

合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，中央财政 2023 年继续对实际种粮农民

发放一次性补贴资金（以下简称为“一次性补贴”）。

二、补贴对象

一次性补贴发放对象为全县 2023 年实际承担农资价格上

涨成本的实际种粮者，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，流转

土地种粮的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新型农

业经营主体，以及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

织（注意区分：常态化条件下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、种粮大户

补贴对象是上年度实际发生且锁定的对象）。

三、补贴依据和标准

中央财政安排垫江县一次性补贴资金总额为 577 万元。根

据 2023 年垫江县实际发生的种粮农户（含一般农户和种粮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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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）申报补贴种粮面积测算 2023 年一次性补贴标准。补贴依据

为水稻、玉米、高粱、大豆和小麦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，一次

性补贴面积申报，禁止将非种粮地纳入本次补贴，一般农户原

则上不得突破各乡镇（街道）的计税面积。

同一块地，不得重复享受一次性补贴。2023 年度实际发生

的种粮大户按实际种粮面积进行补贴申报，申报种粮大户补贴

面积的同时，应当扣减所流转的一般农户的计税面积。

四、一次性补贴的程序及时间安排

1.申报审核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负责本辖区的一次性补贴申

报、审核、公示、汇总并上报县级审核兑付。今年实际发生的

种粮大户本人申报并书写种粮面积真实性承诺书，对种粮面积

申报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关责任。大户所在乡镇（街道）、

村组进行定性核实并逐级签字认可，并对种粮大户的真实性负

责。一般种粮农户的补贴申报面积，各村、社组织申报、初核、

公示，乡镇（街道）进行复核、公示、汇总及监管。

2.及时兑付到户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所有农户的一次性补

贴将按市级工作要求，统一录入“重庆市耕地地力保护服务平

台”上的“实际种粮一次性补贴（第 1 次）”数据库，然后根据资

金管控要求录入“一卡通”平台兑付。具体时间安排：要求各乡

镇（街道）在 5 月 23 日前录入耕保平台数据库；在 5 月 25 日

前录入“一卡通”平台数据库。县级在 5 月 28 日前审核校对全县

一卡通补贴数据；5 月 30 日前将兑付文件、“一卡通”平台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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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和补贴兑付资金交付代发银行；银行在 5 月 31 日前兑付；6

月 1 日全县将补贴工作情况总结上报市里。

五、相关工作要求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农业部门、财政部门、有关金融机构要

切实加强统筹协调，建立健全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体制，层

层落实责任，做好补贴发放工作。

2.做好政策宣传工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高度重视，做好

政策宣传和解读，让广大农民知晓国家政策，明确此次补贴为

一次性补贴，补贴对象为今年实际种植粮食的生产者，非种粮

地、撂荒地不得纳入申报。特别注意：一次性补贴与常规的耕

地地力补贴和种粮大户补贴在实际数据锁定的时候，时间相差

一年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引导基层干部，特别是乡村一级干部，

准确把握补贴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。

3.强化主体责任，严格工作流程，加强资金管理。乡镇人

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村组为本辖区内各农户申报真实性负

责。在整个补贴工作过程中，务必严格审核、公示，严守主体

责任，履行监督职责，严防冒领、骗取、套取、挤占、挪用或

其他违规发放补贴的行为。

4.严肃工作纪律。禁止将 2023 年未种粮的地块、撂荒地纳

入补贴范围，禁止虚增种粮面积、禁止冒领、骗取、套取、挤

占、挪用或其他违规发放等行为，一经发现违规行为，将依法

依规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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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县财政局高老师，联系电话：13896706706；县

农业农村委贾老师，联系电话：74535529、13206283609）

抄送：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、重庆市财政局。

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7 日 印发


